
2018年烟台大学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 

 

 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教育部《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

费标准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2013]887 号）文件精神

及山东省有关政策要求，学校从 2017 年开始招收非全日制研究生，

全部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均需缴纳学费，标准如下： 

法律（法学）、法律（非法学）为 9000元/生·学年； 

农业硕士为 7000 元/生·学年； 

其他专业为 8000 元/生·学年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烟台大学研究生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


